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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宜日內務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宜日內務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宜日內務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宜

《《《《〈〈〈〈1997年法律服務立法年法律服務立法年法律服務立法年法律服務立法(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條例〉條例〉條例〉條例〉(1997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94號號號號)
2004年年年年(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關於在 2004年 5月 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1997年法律服務立法
(雜項修訂)條例》第 13條的生效日期一事，本人現附上律政司於 2004年 5
月 10日的來函。該函件確證律政司已就該條文的生效日期事宜諮詢過香港
律師會，律師會對該條文的實施日期沒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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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關於關於關於：：：：《《《《1997年法律服務立法年法律服務立法年法律服務立法年法律服務立法(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 13條條條條

本信是與 2004年 5月 7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有關。

有關討論《1997 年法律服務立法(雜項修訂)條例》第 13 條的生效日期
公告一事，謹此確證，本司已就該條文的生效日期事宜諮詢過香港律師

會，律師會對該條文在指定時間開始實施沒有異議。有關的通信現隨本函

附上，以供參考。為方便下次會議討論，煩請把有關內容轉告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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